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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重庆两江新区小微企业法律帮扶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渝两江管发〔2025〕1 号

各国有企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委机关各部门，各驻区机构，各直

属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重庆两江新区小微企业法律帮扶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
2025 年 2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

重庆两江新区小微企业法律帮扶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公共法律服务供给，提高小型和微型

企业（以下简称小微企业）合规经营能力，更好保障小微企业

合法权益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办

法》以及相关规定，结合两江新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小微企业法律帮扶，是指为符合本办法

条件的小微企业无偿提供法律咨询、代理等法律服务的制度，

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拓展和延伸。

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，按照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

定〉的通知》执行。

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帮扶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条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新区管委会）

加强对小微企业法律帮扶工作的领导，统筹推进小微企业法律

服务创新和发展。

两江新区司法局（以下简称司法局）负责指导、监督小微

企业法律帮扶工作；两江新区社区矫正（法律援助）中心（以

下简称矫正中心）负责受理、审查小微企业法律帮扶申请，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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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律师等法律帮扶人员提供法律服务，向法律帮扶人员支付相

关补贴。

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、产业促进局、现代服务业局、科技

创新局、财政局、社会保障局、市场监管局、税务局等部门以

及有关单位，应当依法配合提供核查所需信息，为小微企业法

律帮扶工作提供便利。

市律师协会两江新区工作委员会应当指导和支持律师事务

所、律师积极参与小微企业法律帮扶工作。

第四条 小微企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申请法律帮

扶：

（一）在两江新区依法经营的；

（二）小微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合规、诚信

经营的；

（三）在生产、经营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，因经营困

难无力承担市场化法律服务费用的。

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属于经营困难：

（一）连续两年经营亏损；

（二）达到破产条件。

第五条 矫正中心可以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提供下列

法律帮扶服务：

（一）合规经营、合同文本、纠纷解决等方面的法律咨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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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律知识讲座等法治培训；

（三）民商事纠纷调解；

（四）本市争议处理机关（机构）管辖的民商事诉讼、仲

裁案件代理，知识产权类案件可以不受本市争议处理机关（机

构）管辖的限制。

第六条 小微企业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条件的，可以向矫

正中心提出法律帮扶申请。申请材料齐全的，应当在 1 个工作

日内受理；申请材料不齐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小微企业补

正要求并予以指导。

矫正中心应当自收到法律帮扶申请材料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进行核查并作出是否给予法律帮扶的决定。给予法律帮扶的，应

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指派法律帮扶人员为申请人提

供法律帮扶；不给予法律帮扶的，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

矫正中心核查企业经营状况时，应尽量采取信息共享查询或

者由企业进行诚信承诺。

第七条 司法局组建法律帮扶律师库。律师库成员应当同时

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在两江新区律师事务所执业；

（二）从事法律服务工作满三年；

（三）热心公益、责任心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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矫正中心从法律帮扶律师库中选派律师担任法律帮扶人

员，按照“专业对口、公平公正、扶调结合、优质高效”原则，

选派法律帮扶人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、法治培训、纠纷调解、诉

讼仲裁代理等法律服务。

第八条 法律帮扶人员应当及时为企业提供符合行业标准

的法律服务，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。

法律帮扶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，不得在法律

帮扶过程中向企业收取任何财物、接受娱乐吃请。

矫正中心、法律帮扶人员对在法律服务过程中知悉的国家

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予以保密。

第九条 争议双方均提出法律帮扶申请且符合法律帮扶条

件的，矫正中心应当选派不同法律服务机构的法律帮扶人员办

理，并优先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。

第十条 司法局负责监督重要案件的办理，并组织专家开展办

案质量评估；矫正中心负责督促法律帮扶人员规范办案、及时结

案。

第十一条 新区管委会为小微企业法律帮扶提供必要的经

费支持。

矫正中心应将法律帮扶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法律帮扶补贴标

准参照《重庆市法律援助补贴办法》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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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相关单位和个人通过捐赠、设立基金等方式，对小微

企业法律帮扶经费进行补充。

探索小微企业通过分担部分帮扶费用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

权益。

鼓励公证机构、司法鉴定机构对受扶企业减收部分公证费、

鉴定费。

第十二条 司法局可以依托科技企业，建设数字化、智能化

法律服务平台，提高小微企业法律帮扶的便利性和可及性。

第十三条 新区管委会可以按照有关规定，对在小微企业法

律帮扶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进行表彰和

奖励。

第十四条 小微企业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

帮扶的，不得再申请法律帮扶。

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帮扶人员在为小微企业提供法律帮扶

过程中有不当行为的，由司法局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的具体实施细则，由新区管委会另行制

定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3 月 10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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